4.3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借阅守则

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借阅守则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了有效利用和挖掘实验室资源条件，充分发挥实验室在实施素质教育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为鼓励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与实验教学、科研和各类社会活动，实验室面向我院广大师生开放。允许广大师生借用实验室仪器设备进行教学科研创新实验，借阅相关书籍。为了规范而有序地做好实验中心实验室的，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1） 遵守实验室开放时间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实验室借出设备，阅览书籍。

（2） 借用实验室设备时，由任课或负责教师提出申请，经实验室教师和主管院长同意后方能借用。未经允许不得动用实验室设备。
（3） 借用设备时要携带学生证，仔细登记借用卡，交付押金，当面点清借出设备，登记设备状况，并遵循实验室其它相关规定。
（4） 借出设备后要爱护仪器设备，如果损坏设备必须及时报告。由本人填写报损单，并交实验室教师当场进行验定，由教师签字并提出赔偿意见。赔偿费按规定支付现金。
（5） 归还时也应登记并核实设备是否损坏，遗失，检查无误后方可注销。

（6） 实验室的藏书只能借阅，不能借出。要经过老师同意后方能阅览书籍。阅览时爱护书籍，不能翻折，磨损书籍，更不能撕毁书籍。损坏书籍按要求赔偿。

（7） 借阅完后按要求归还书籍到指定地点，不能乱扔书籍或带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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